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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平顶山市卫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重点监管事项清单

制 度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，坚持“全面覆盖、规范透

明、问题导向、协同推进”原则，实行抽查事项清单管理，在

全省市场监管领域健全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

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，

切实做到监管到位、执法必严，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

境和法治化、便利化的营商环境，现制定重点监管事项清单制

度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依法监管原则。坚持依法设立重点监管事项，对

明确的监管事项，必须严格落实监管责任。

（二）权责一致原则。坚持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

谁负责，建立审批与监管相统一的监管机制。加强各职能部

门间的协同监管，形成监管合力。

（三）动态监管原则。坚持与改革同步，及时调整重点

监管事项清单，不断更新和完善监管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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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开透明原则。坚持把公开贯穿于监管的全过程，

保证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，严格按照法定职权和

上级授权确定监管事项。属于政府管的坚决管好，不属于

政府管的一律交给市场。

（二）梳理重点监管事项清单。对确定的涉及市场经

营主体的各种行政审批后续重点监管事项，逐项列出监管

清单。重点监管事项清单包括监管事项名称、监管依据、

抽查频次等内容。

（三）公开重点监管事项清单。通过政府及部门网站、

新闻媒体、政务公开栏、服务窗口等各类公开载体，向社

会公开重点监管事项清单，方便市场经营主体、群众和社

会组织查询、监督。严格按照重点监管事项清单实施监管，

防止重点监管事项监管不到位。

三、工作制度

（一）建立信用分类监管。根据市场经营主体的信用

状况和经营事项对社会公共利益、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影

响程度，划分不同类别，实施不同程度的监管措施，提高

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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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监管信息共享。建立健全市场主体信用信

息的收集、披露和运用制度，实现跨部门、多领域的信用

信息综合管理运用。采取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，实现与省

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互联互通，公示市场经营主体

重点监管事项结果等信息，或将有关监管信息直接在省市

场主体信用公示系统予以公示，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

必要的信息。

（四）建立信用约束。严格落实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

信名单制度，在以企业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任职限制为主

要内容的失信惩戒机制的基础上，建立联动响应机制。实

现“一处违法、处处受限”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机构要对照重点监管清单制

度落实分工责任，扎实推进建立重点监管事项清单制度工

作的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。各相关股室要采取多种形式、

多种措施，加强调查研究，紧盯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行为，

不断调整优化重点监管事项清单。

（三）开展督导检查。区局加强对建立重点监管事项

清单制度的督导检查，建立常态化和长效性机制，完善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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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追究制度，对出现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，保证建立重点

监管监管清单制度这一重要改革措施顺利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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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平顶山市卫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监管事项清单（2021 版）

序号
抽查事项

名 称
抽查依据

事项

类别
检查对象

抽查

比例

抽查频次

次/年
检查方式 备注

1
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督

检查

《产品质量法》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》
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》

重点检查

事项
市场上或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产品 5% 1 次/年

现场检查、抽

样检测

2
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

企业条件检查
《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》 重点检查事项 企业、个体工商户 30% 1 次/年 现场检查

3 食品生产监督检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

理办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

重点检查事项 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5% 1 次/年 现场检查

4 校园食品销售监督检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

理办法》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小摊

点管理条例》

重点检查事项 校园及校园周边食品销售者 5% 1 次/年 现场检查

5
高风险食品销售监督检

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

理办法》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小摊

点管理条例》

重点检查事项 风险等级为 B、C、D 级的食品销售者 10% 1 次/年 现场检查

6

原料控制（含食品添加

剂）情况的检查；加工制

作过程的检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

理办法》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

检查管理办法》

重点检查事项 学校、托幼机构、养老机构等食堂 5% 1 次/年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
7
供餐、用餐与配送情况的

检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

理办法》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

检查管理办法》

重点检查事项 学校、托幼机构、养老机构等食堂 5% 1 次/年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
8
场所和设施清洁维护情

况的检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

理办法》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

检查管理办法》

重点检查事项 学校、托幼机构、养老机构等食堂 5% 1 次/年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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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抽查事项

名 称
抽查依据

事项

类别
检查对象

抽查

比例

抽查频次

次/年
检查方式 备注

9 人员管理情况的检查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

理办法》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

检查管理办法》

重点检查事项
学校、托幼机构、养老机构等食堂；餐

饮服务经营者
5% 1 次/年
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
重点检查事项 学校、托幼机构、养老机构等食堂 5% 1 次/年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
10

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

场监督检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

监督管理办法》 重点检查事项
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（含批发市场

和农贸市场）
5% 1 次/年
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
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

（者）监督检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

监督管理办法》 重点检查事项
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（含批发企业和零售企

业）、其他销售者
5% 1 次/年
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
11

婴幼儿配方食品

销售监督检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
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《河南

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》

重点检查事项
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企业（含批发企业和

零售企业）、其他销售者
5% 1 次/年
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
12

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

销售监督检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

理办法》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小摊

点管理条例》

重点检查事项
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企业（含批发

企业和零售企业）、其他销售者
5% 1 次/年
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
13

保健食品销售

监督检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

理办法》 重点检查事项
保健食品销售企业（含批发企业和零售企

业）、其他销售者
3% 1 次/年 现场检查

14

对特种设备生产、使用单

位及检验检测机构的监

督检查；

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

《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规则》
重点检查事项

特种设备生产、使用单位及检验检测机

构
5% 1 次/年 抽样检验



— 8 —

序号
抽查事项

名 称
抽查依据

事项

类别
检查对象

抽查

比例

抽查频次

次/年
检查方式 备注

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

《计量法》《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加

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

理办法》

重点检查事项 计量器使用单位 5% 1 次/年 抽样检验

15
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

检查

《节约能源法》《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能

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》
重点检查事项 企业 5% 1 次/年 抽样检测

16
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

检查
《水效标识管理办法》 重点检查事项 企业 3% 1 次/年 抽样检测


